
安徽省财政厅、

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丈件
皖财教 [2019] 839 号

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关千优化
重点研究与开发计划、省科技重大专项、

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等
科研资金管理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、科技局，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进一步优化科

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皖政 [2018] 108 号）、

《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人民

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推进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

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的通知》（皖科政 [2019] 18 号）的要

求，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，切实减轻科研人员负担，现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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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重点研究与开发计划、省科技重大专项 、 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

项目等三项科研资金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资金")管理有关问题修

订补充通知如下 。

1. 简化预算编制要求。 根据科研活动规律和特点，进一步完

善预算编制。简化省科技重大专项、省重点研究与开发计划预算

测算说明，除设备费外，其他开支科目不需提供明细。会议费／

差旅费／国际合作交流费预算不超过直接费用 15%的 ，无需提供预

算测算依据；超过 15%的 ，按照会议、差旅、国际合作交流分类

提供必要的测算依据，无需对行次会议、差旅做单独的测算和说

明 。 编制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预算时，只雷提供基本测算说

明，不需提供明细。

2. 扩大承担单位预算调剂权限。 专项资金直接费用中设备费

预算总额一般不予调增，确需调增的应报省科技厅审批；设备费

预算总额调减 、 设备费内部预算结构调整 、 拟购置设备的明细发

生变化的，以及其他科目预算调剂权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。 省自

然科学基金项 目直接费用中除设备费以外科目预算调剂由项 目承

担单位自主决定。 省科技重大专项、省重点研究与开发计划项目

中直接费用除设备费以外科 目实行分类总额控制，其中 ，材料费、

测试化验加工费、 燃料动力费、出版／文献／信息传播／知识产权事

务费等四个科目在实施中按一类管理；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、会

议费／差旅费／国际合作交流费、其他支出等四个科目在实施中按

一类管理 。 两类之间的预算调剂应履行项目承担单位内部审批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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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； 同 一类预算额度 内 ，项 目 承担单位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审批

或授权课题负责人自行调剂使用。项目承担单位应按照国家有关

规定完善管理制度，及时为科研人员办理预算调剂手续 ； 相关管

理制度作为科研项目预算执行 、 验收 、 监督检查、绩效评价的重

要依据。

3. 加强结余资金统筹管理。 项目完成任务目标并一次性通过

验收后，结余资金全部留归项目承担单位，统筹用于单位科研活

动的直接支出； 2 年后（自验收结论下达后次年的 1 月 1 日起计

算）结余资金未用完的，按规定原渠道收回 。 未一次性通过验收、

项目承担单位信用评价差的项目，结余资金按规定原渠道收回 。

项目承担单位要认真落实结余资金使用管理权限，加强结余资金

统筹管理，在内部管理办法中明确具体统筹方式和管理要求，提

高科研项目资金使用效益，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 。

4. 改革资金拨付方式。 专项资金由省科技厅直接拨付到项目

承担单位，项目承担单位按照国家和省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有关规

定，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并自主规范使用 。

5. 强化项目承担单位责任。 项目承担单位应发挥科研项目资

金管理主体责任，结合单位实际，修订完善内部科研项目资金管

理制度，严格按照任务书的承诺，做好组织实施和支撑服务； 省

属高校、科研院所要根据科研工作的特点，对科研需要的出差和

会议按标准报销相关费用，进一步简化优化报销管理，建立科学

合理、 便捷高效的报销管理机制；加强单位内部政策宣传与培训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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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科研人员责任和诚信意识，对违背承诺与诚信要求的，加强

责任追究，对严重失信行为实行联合惩戒 。

6. 做好政策衔接。 对于执行周期结束且巳开展结题验收的项

目，继续按照原政策执行；项目执行周期结束但尚未开展结题验

收以及仍在执行中的项目，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 《安徽省重点研究与开发计划资

金管理办法》（财教 [2016] 2150 号）、 《安徽省 自然科学基金

资助项 目 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教 [2016] 2151 号）、 《安徽省科

技重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教 [2016] 2152 号）等相关规定

与本通知要求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 。

信息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

安徽省财政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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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8 月 6 日印发


